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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定義 

 精神科醫師協助司法系統處理精神疾病者涉及法律的問題，以維護社會及病人的安全，

僅為公開之鑑定關係，既非私人亦非治療關係。 

貳、組成 

 包含精神科醫師、心理師、社工師以及技術人員等。 

參、目的 

一、符合罪責相當，處罰要有其目的和價值。幫助受刑人、精神障礙患者回歸社會文明世界

的象徵。 

二、相關法條：刑法第 19 條（刑事責任章）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

不罰。 

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

刑。 

前二項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 

肆、相關現況 

一、精神疾病的患者人數比例：每 6人中就可能有 1人有精神疾病 

二、鑑定數量：刑事約一年 400~500 件、民事家事每年約萬件以上，為大宗。 

三、精神疾病的治癒成功率：以思覺失調症為例，這成效因人而異。 

伍、流程 

一、確認案件是否在專業範疇內 

二、查看卷宗及其他資料 

三、鑑定 

（一）分類 

 依照觀察、留置時間長短可分為單日、數日和留置鑑定（長期觀察） 

（二）同時進行資料的再收集 

 被鑑定人的表述、會談結果、有關的第三方人士以及請檢調收集先前的學校、就醫資料。 

四、判斷 

 生了什麼病？症狀為何？與案件有無因果關係？嚴重與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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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鑑定結果比例圖 

 

 

圖（一）鑑定流程圖 

陸、鑑定結果 

 聲請鑑定者的鑑定結果為完全正常者佔

43%，辨識能力降低者佔 48%，完全不屬罰者

佔 9%。 

 

柒、困境與疑慮 

 法官自身亦不了解鑑定過程，程序中若出現蝦雌法官無法精確判斷，這部分未來希望能

夠透過司法人員養成過程中培養此能力。 

捌、未來發展 

 因應 2023 國民法官制度的實施，希望能將鑑定結果在不失精確度的前提下轉換為日常用

語；心態上，希望民眾了解事情全面，不應有偏見，這部分未來會由法官在審判前負責教導；

法庭中，希望可以提供國民法官與鑑定醫師提問互動的機會，以避棉因不了解而產生的權威

效應；生活中，司法院將提供更多平台供民眾了解司法精神鑑定醫學、更能掌握鑑定過程，

此方案已正在研議中。 

玖、問題集 

一、我想以裝病來騙過醫學鑑定，是否可行？ 

Ans：分兩個層面探討，一是民眾不理解該疾病的症狀為何，會以自身認知判斷該疾病「應該」

會表現成這樣，實則並不然；而隨後會有醫師的專業診斷，裝病近乎難如登天。 

 

二、承上題，如果真的運氣極好裝成功後該怎麼辦？ 

Ans：經診斷確定為精神疾病後，在自由或其他權利上同樣會受到諸多限制，裝病的成本其實

非常大，裝過後也不一定過得比較好。 

 

三、刑法第 19條有提及當下無辨識能力就可以免受刑法處罰，那如果我是故意使我精神出狀

況後再去犯案是否能英此逃過一劫？ 

Ans：刑法第 19條第三項有規範：「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所以若有此意圖那

法律是不會讓你鑽漏洞的。 

 

四、如果本身確實有精神疾病並服藥控制，今天如果因為沒吃藥導致症狀發作並犯罪後該如

何處理？是否適用刑法第 19 條？ 

確認 查閱 鑑定 判斷

完全正常

43%

顯著降低

48%

完全喪失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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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分兩個層面探討。如果是不可預見的狀況，如病人本身無病識感，或先前有停藥經驗也

沒發生什麼事等，當事人本身並無犯案動機，此狀況適用該法前兩項規定；如果能預見停藥

後可能會犯罪卻仍故意停藥，那就由該法第三項規範處置。 

 

五、如果犯案當下確實無辨識能力，但先前與事後並無此狀況發生，那該如何鑑定？ 

Ans：實務上這種案例幾乎不存在。 

 

六、適用第 19條規範的病患犯罪後會有什麼處置？還是就無罪放出？ 

Ans：就此情況，法律設有強制監護處分 5 年的規範。 

 


